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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关于对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

的专项说明》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同辉佳视（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委托，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大信审字[2024]第 1-00054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关要求，公司董事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保留意见的情况 

我们审计了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

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3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

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后附

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3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的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出具保留意见的基础 

1.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其他重要事项（一）前期会计差错”所述，贵公

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了更正，调减 2022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



款 22,320,102.63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687,878.34 元、留存收益 22,083,011.42 元、

调增资本公积 3,513,514.74 元，调增 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241,505.19 元、调减

2022 年度净利润 1,981,779.98 元。我们实施了检查、函证、访谈等审计程序，

但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无法判断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恰当性，以及对比

较报表和报告期财务报表的影响。 

2.立案调查 

2024年 3月 29日，贵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戴福昊、原共同控制人崔振英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日，

尚未收到调查结论，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可能对贵公司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

“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

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公司，并履行了职业

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

基础。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专项说明 

对于上述事项，公司与大信就审计情况和审计意见及理由进行多次充分沟

通、了解，为维护年报审计机构的独立性，我们尊重年审会计机构的独立判断

和发表的审计意见，董事会将积极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尽早消除相关事项带

来的影响，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董事会高度重

视报告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消除审计报告

中所涉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健康长久的发展，切实有效维护

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年审会计机构提出的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内容，针对上

述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制定相关措施，积极消除上述事项

及其不良影响，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于 2024 年 4月 28 日在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



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拟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 

2、公司董事会将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

强化内部控制监督，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使内部

控制真正为公司发展提供监督保障作用，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9日 


